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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公聽會 

第二篇第二章「何謂發明」各界意見及 

研復結果彙整表(101年 4月 3日) 

＊下述之頁數係以公聽會之劃線版為準 

編號 各   界   意   見 研   復   結   果 

1 

2-2-8頁「2.2生產動、植物之主要

生物學方法」之判斷標準為何?  

參考 EPO新修訂而即將於本(2012)年

6月生效之審查指南規定，本節第 2

段「判斷是否屬於『主要生物學方

法』，……均非屬主要生物學方法。」

修正為「生產動物或植物之方法，若

係以整個基因組的有性雜交及其後之

選擇動物或植物為基礎，即使於該雜

交及選擇步驟前後，請求項中另外包

括有關生產該動物或植物或其進一步

處理之其他技術步驟，該方法屬於主

要生物學方法。例如僅係為育種而選

擇具有某種特徵之動物，並將其集中

在一起之雜交、種間育種或選擇性育

種動物之方法，即使該方法包含一額

外的技術性特徵，例如使用基因分子

標記以選擇親本或子代等，仍屬主要

生物學方法。另一方面，若一方法包

含藉由基因工程將一基因或性狀(trait)

引入植物，而非基於整個基因組的重

組以及植物基因的自然混合，則該方

法非屬主要生物學方法。處理動、植

物以改善其性質、產量或促進、抑制

其生長的方法，例如修剪樹木的方

法，由於其並非以整個基因組的有性

雜交及其後之選擇動物或植物為基

礎，故非屬主要生物學方法。特徵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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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利用刺激生長物質或輻射處理植物

之方法，利用技術手段處理土壤以抑

制或促進植物生長的方法等，亦非屬

主要生物學方法。」。 

2 

專利法第 24條第 2款已刪除「疾

病」二字，惟 2-2-10頁「2.3.1人

類或動物之診斷方法」之「(2)有關

疾病之診斷」及「(3)以獲得疾病診

斷結果為直接目的」中，仍記載「疾

病」，建議配合法條之修正刪除「疾

病」二字。 

1. 專利法修正雖刪除「疾病」二字，

惟不予專利之診斷方法仍須與疾

病相關，若非與疾病相關之量測

人體或動物體之方法，則非屬之。 

2. 為求明確，仍維持原內容。 

3 

2-2-10頁「2.3.1人類或動物之診斷

方法」之「(2)有關疾病之診斷」，

是否須以獲得疾病之診斷結果為

直接目的？ 

參照上述 2.之回復 1.。 

4 

2-2-10頁「2.3.1人類或動物之診斷

方法」之「(3)以獲得疾病診斷結果

為直接目的」中刪除「指包括能獲

得具體結果的分析法以及」等字之

原因為何? 

所謂診斷方法，係以是否包括檢測有

生命之人體或動物體(即測定實際

值)、評估症狀(即比較測定值與標準值

之差異)及決定病因或病灶狀態(推定

前述差異所導致的診斷結果)的整個

步驟過程予以判斷，由於僅獲得具體

結果的分析法未包含該完整過程，非

屬診斷方法，故刪除該等文字。 

5 

2-2-10頁「2.3.1人類或動物之診斷

方法」 之「(3)以獲得疾並診斷結

果為直接目的」說明之 X光照射及

血壓量測，是否僅為中間量測結

果？ 

X光照射及血壓量測，僅為圖像或數

據之呈現，未經醫療專業人員判斷前

未能與特定病灶或疾病連結，無法獲

得疾病之診斷結果，因此僅為中間量

測結果。 

6 

2-2-10頁「2.3.1人類或動物之診斷

方法」刪除「測量心電圖時之電極

配置方法」，是否可具體敘述其不

予專利之理由？ 

恢復原刪除內容，並補充說明，修正

為「此外，為實施診斷而採用之預備

處理方法，例如測量心電圖時之電極

配置方法，因其並未包括完整的三個

判斷步驟，故非屬不予發明專利之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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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方法」。 

7 

2-2-11頁「2.3.2人類或動物之治療

方法」之(2)及(8)之按摩方法，是否

可准予專利？ 

按摩方法，若係以預防或治療疾病為

目的，則不予專利，否則依個案認定

其是否符合專利要件。 

8 

 

1. 2-2-12 頁「2.3.3 人類或動物之

手術方法」中，所述「介入性」

之定義為何？ 

2. 利用雷射或脈衝光是否屬於外

科手術方法？ 

1. 「介入性」係指人為操作步驟已

對人類或動物組織之生理結構產

生實質影響者。 

2. 利用雷射或脈衝光，係以能量改

變或破壞整個細胞的功能，為創

傷性或介入性方法，故屬外科手

術方法。 

9 

2-2-12頁「2.3.3人類或動物之手術

方法」規定非以診斷、治療為目的

之外科手術方法，例如美容、整形

方法，仍不准專利，其原因為何？ 

1. 依現行審查基準，美容之外科手

術方法，若以診斷、治療為目的

者，屬專利法排除不予專利之項

目；若非以診斷、治療為目的者，

係以不具產業利用性而不准專

利，亦即美容之外科手術方法依

其目的而以二不同理由不准專

利，惟後者不具產業利用性於近

年來已有改變。 

2. 對於手術方法，除中國大陸係以

上述二不同理由不予專利外，國

際上大多直接列為排除專利之項

目，例如 EPC及 TRIPs等，並未

區分其是否涉及疾病者。 

3. 基於上述理由，我國專利法修正

刪除「疾病」二字，任何手術方

法，無論係醫療性或非醫療性之

美容方法，即使其可能具有產業

利用性，亦皆直接排除不予專

利，不再以二不同理由不准專利。 

10 2-2-12頁第「2.3.3人類或動物之手 參考國際相關規範，外科手術方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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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方法」有關「為外科手術而採用

的預備性處理方法，例如皮膚消

毒、麻醉等」，為何仍屬法定不予

發明專利之項目？ 

採用的預備性處理方法，例如皮膚消

毒、麻醉，皆與手術直接相關，因此

不予專利。 

 


